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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洲經濟成長快速，東協市場表現尤其亮眼，特別是菲律賓基礎建設與

產業環境蓄勢待發，近年吸引許多外商直接投資，其中也包含台商在內，

台商投資菲律賓金額累計達 21.53 億美元，衍生龐大資金需求，金融業商

機備受矚目。菲國政府已於 2014 年 7 月修法放寬允許外資銀行全面進入

當地市場，菲律賓已成為我國銀行業海外布局的重點對象之一。 

  為加速推動我國銀行積極布局海外市場，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委

託金融研訓院辦理「金融業前進菲律賓研習考察團」，於 105 年 9 月 25 日

至 10 月 1 日參訪菲律賓中央銀行、菲律賓銀行公會、銀行法遵協會、菲律

賓金融銀行、首都銀行、匯豐(菲律賓)銀行、中信菲律賓子行、菲律賓工

商聯合會、菲律賓 SM 集團、宏碁(菲律賓)公司等，並舉辦台資銀行座談

會。期藉由雙邊經驗分享，協助台灣金融業者掌握海外布局之關鍵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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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目的) 

   此次金融業前進東協考察團訪問菲律賓相關機構，係銀行公會為配

合本會推動金融業亞洲布局而委託金融研訓院所舉辦。由該院盧副院

長陽正率團(盧副院長因 9 月 28 日下午須回國開會，故請職擔任副團

長，協助後續參訪行程)，團員組成除職之外，包括 10 家本國銀行(共

14人)，共計 16人(名單如附件 1)，考察期間 9月 25日至 10 月 1 日，

訪問行程分為五類(行程表如附件 2)； 

一為參訪主管機關：菲律賓中央銀行。 

二為參訪金融相關協會：菲律賓銀行公會(BAP)及銀行法遵協會 

  (ABCOMP)。 

三為參訪當地大型商業銀行：菲律賓金融銀行(Banco De Oro，該國最 

   大商業銀行)、首都銀行(Metrobank，該國第 2大商業銀行)及匯豐 

   (菲律賓)銀行(該國第 2大外資銀行)。 

四為參訪台資銀行及舉辦座談會：參訪中信菲律賓子行及邀請兆豐、 

   國泰世華及駐菲律賓經濟文化代表處舉辦座談會。 

五為參訪當地企業及協會：菲律賓工商聯合會、菲律賓 SM 集團 

  (SM Prime 及 SMIC)及宏碁(菲律賓)公司。 

   因本次參訪單位甚多，謹依前述分類說明。 

 

 

貳、 參訪主管機關菲律賓中央銀行(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

BSP) 

一、 菲律賓基本經濟金融情勢 

指標 說明 

國土 

 

 

人口  

 

 

人均所得 

-國土由 7 千多個島嶼組成，面積約 30 萬平方公里，約台灣  

 8.2 倍。 

 

-約 1億 260萬人(2016年第 3季)。 

 45歲以下人口約占 68%。 

 

-人均所得約 USD 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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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成長率 

       

 

      

       

通膨率 

 

金融主管機關 

 

-2015 年 GDP 成長率預估為 5.9%，2016 年第 2 季 6.9%。 

 GDP 主要成長來自 OFW(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匯款及

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其中 Call Center 產值

占最大宗)收入 

 

-1.8%(2016年第 3季)。 

 

菲律賓中央銀行 

當地金融業家數 

 

 

 

 

41 家綜合銀行及商業銀行(Universal and Commercial Banks) 

-17 家本國銀行 

-21 家外國銀行 

-3 家國營專業銀行 

66 家儲蓄銀行(Thrift Banks) 

515 家鄉村及合作銀行(Rural and Coop Banks) 

10 家金融機構具有類似銀行功能，但無銀行執照 

約 5500 家地方性小型融資機構 

我國據點 已設立據點： 

   -3家分行(兆豐、國泰及合庫銀行等 3家馬尼拉分行) 

   -2子行(中國信託菲律賓子行、元大菲律賓儲蓄銀行) 

已核准籌設中： 

  -2家(第一銀行及華南銀行馬尼拉分行) 

金融市場 

 

 

 

 

 

 

對外資銀行態度 

-21家外國銀行在當地市占率 (以總資產計) 合計約 8% 

-前三大本國銀行(菲律賓金融銀行、首都銀行、群島銀行)   

  市占率合計約 50%。 

-對中小企業放款占總放款比率約 6.6%(2016 年第 2季) 

-銀行平均逾期放款比率約 2.2%，呆帳覆蓋率(NPL Coverage  

Ratio)約 111.8%(2016年第 2季) 

 

2014年 7月修正相關規定，大幅放寬外資銀行進入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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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菲律賓央行 

 (一)簡報人員及大綱 

   1.菲律賓央行監理政策組長 Mr. Mel Georgie B. Racela,致詞，並監理政策

組及檢查組官員共 5 人進行簡報及座談。 

   2.大綱 

     -菲律賓中央銀行簡介。 

     -菲律賓金融監理概況。 

     -外資銀行准入及監理規定。 

 

(二) 簡報及討論議題摘要 

  1.菲律賓央行監管體系：菲律賓央行係 1993 年 7 月 3 日依據菲律賓 

   憲法及新中央銀行法所成立，並取代 1949 年 1 月 3 日成立之前央 

   行。菲律賓央行為執行貨幣政策之主管機關，肩負國家賦予之財政及 

   行政管理權責，最終目標在於發揮妥適的貨幣政策及有效監督金融機 

   構。該行最高管理機構為貨幣委員會(Monetary Board)，委員會由 7 

   人組成，全由總統任命，央行總裁為委員會當然主席，下設貨幣穩定 

   部門、監督及檢查部門、資源管理部門、綜合安全部門，由副總裁擔 

   任部門主管。本次簡報及討論係由該行監督及檢查部門下的監理政策 

   組及檢查組官員參與。 

 

 

 

 

 

 

 

 

 

 

 

 

 

 

貨幣委員會((Monetary Board) 

總裁(Governor) 

貨幣穩定部門 

Monetary 

Stability Sector 

監督及檢查部門 

Supervision and 

Examination  

Sector 

資源管理部門 
Resource  

Management  

Sector 

綜合安全部門 
Security 

Plant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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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金融監理概況： 

(1)監理原則:菲律賓央行以國際監理規範為標竿(如有效銀行監理 25

項核心原則 (the 25 Basel Core Principle of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Basel III 資本規範、 OECD 公司治理守則( Cod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等 )，要求銀行業者在考量自身營運規模與業

務屬性，及施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構下，建立風險管理機制與保持

妥適的資本規模。 
 

(2)監理方法：主要透過實地(on-site)與非實地(off-site)檢查之監理方

法，監督銀行業者之營運狀況；原則上實地檢查以每 12 個月、非實

地檢查於平時依實際需求辦理；此外，亦重視銀行的資本適足率與流

動性強度，並極度注重業者的法令遵循。 
 

 

 

 

(3)監理程序： 
 

 

 

 

 

 

 

 

 

 

 

  正常監理：指銀行資本適足率達 10%(資本適足)以上。 

  特別監理：指當銀行資本適足率低於 10%，或 CAMELS 評等等級    

            或管理評等等級低於 3 時，進入特別監理。 

 

(4)法令遵循 :銀行必須聘雇具獨立性的法遵長 (Chief Compliance 

Officer)，且人選並須經菲律賓央行核准，而法遵長除辦理法令遵循

業務外，亦為平日與央行聯絡及業務溝通的窗口。 

 

 

3.外資銀行准入及監理最新規範 

  (1)准入方式： 

實地及非實

地檢查 

健全銀行 正常監理 

問題銀行 特別監理 

1.早期預警 

2.風險基礎監理 

1.立即糾正措施 

  (PCA)) 

2.復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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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4 年發布 10641 號法律(RA 10641)，放寬外資進入菲律賓銀行體 

     系方式： 

     a.併購現有銀行 100%股權 

     b.以投資方式設立持股 100%子銀行。 

     c.設立分行(OBU 分行、商業或綜合銀行) 

    2).須確保國內銀行體系 60%以上股權為菲籍銀行所擁有。 

 

  

 

 

 

 

 

 

 

 

 

 

 

 

 

 (2)最低資本額： 

 綜合銀行 商業銀行 

僅設立總行 30 億 Peso 20 億 Peso 

分行家數<=10 60 億 Peso 40 億 Peso 

11< =分行家數<=100 150 億 Peso 100 億 Peso 

分行家數>100 200 億 Peso 150 億 Peso 

 

  (3)資本適足性(CAR)管理:境內全體銀行(本國及外銀)均須遵循 Basel III  

   資本規範，最低 CAR 為 10%、第 1 類資本比率(Tier 1 capital ratio)為  

   7.5%、普通股權益比率(Common equity tier 1 ratio)為 6%；並有 Leverage  

   ratio 與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的監理指標。 

 

  (4)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企業授信上限：授信總額不得超過銀行調整後資本     

    的 25%。 

    利害關係人交易規範：菲律賓央行對於利害關係人管理除法定限額(對 



7 

 

    個人、子公司及從屬公司等限額)之外，銀行亦須自行制定內部管理限 

    額。 

     

 

(5)外資銀行申請流程 

    1).採兩階段(pre-approval 及 post-approval stage)核准程序，菲律賓央行 

      並不會到臺灣面試總行人員。 

    2).申請流程由第一階段到正式開業原則上以一年為限。 

    3).申請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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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金融相關協會 

一、菲律賓銀行公會(Bankers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BAP) 

 

(一)簡報人員及大綱 

   1.菲律賓銀行公會理事長 Mr. Nestor V. Tan,(亦為該國最大銀行菲律賓  

     金融銀行(BDO)總裁)致詞及參與討論。簡報由 BAP人員簡報。 

  2.大綱：菲律賓銀行體系及金融產業展望 

 

(二) 簡報摘要 

  1.堅實的發展基礎 

(1)政府支出的增加 

(2)穩固的製造業活動 

(3)消費者可支配所得的增加：經濟快速成長、穩固的海外工作者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OFW)匯入款、低通貨膨脹率 

(4)企業信心的增強及消費者的正面預期 

   (5)企業業務流程外包(BPO)發展較以往佳 

   

  2.銀行業的長期成長趨勢/財務表現及重要授信限額規定 

   (1)存放款呈雙位數的成長，並因基礎建設的需求、直接投資的機會以 

     及消費者生產力的提升等因素而維持持續成長的趨勢。 

   (2)銀行產業為支持長期經濟成長的基礎 

   (3)超額的流動性提供更多成長空間 

   (4)重要績效指標 

     1).最近十年的平均資產成長率為 10%，2015 年為 6% 

     2).最近十年的平均存款成長率為 12%，2015 年為 6% 

     3).最近十年的平均放款成長率為 13%，2015 年為 13% 

     4).最近十年的 ROPA/Total Loans 為 4.3% (ROPA = Real and Other  

       Property Acquired，指銀行承受擔保品) ，2015 年為 0.4% 

     5).最近十年的平均存放比(Loan-to-Deposit Ratio)為 59%，2016 年 6       

       月為 70% 

     6).最近十年平均逾放覆蓋率為 121.5%，2015 年為 144.7% 

     7).平均資本適足率(CAR ratio)為 16.1% 

     8).逾放比(NPL ratio)從亞洲金融風暴前 3.5%下降到目前的 2.2%(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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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的平均逾放比為 3.5%) 

 

   (5)重要授信規定及罰則 

     為鼓勵農業及中小企業發展，立法通過承作最低比率規定： 

1).對微、小型企業及中型企業授信(MSME)： 

a.自 2008年 6月 17日法案生效 10年間(至 2018年 6月 16日)，每 

季銀行對微、小型企業的授信總額，不得低於前一季底資產負債表

上授信總額的 8%，對中型企業授信不得低於 2%｡ 

     b.若未達前述規定，對微、小型企業授信部分課以菲幣 40 萬罰款； 

   對中型企業部分，課以菲幣 10萬罰款。 

     

2).對農業(指(AGRI：agriculture-related projects；AGRA：agrarian reform 

beneficiaries)授信： 

 a.投入農業授信須達可貸資金 25%( AGRI > 15%， AGRA >10%)。可

貸資金指資本額加計存款。 

      b.若未達前述規定，以未達成差額 0.5%為罰款。 

 

 

二、菲律賓銀行法遵協會(Association of Bank Compliance Officers, Inc., 

ABCOMP) 

 (一)參訪主題： 

  1.菲律賓銀行法令遵循協會成立於 1998 年，為菲律賓銀行公會附屬組      

    織，成員為菲律賓各銀行法遵主管，均具有豐富的法遵實務經驗。 

  2.由菲律賓國家銀行(Philippine National Bank，下稱 PNB)法遵長簡報「有  

效法遵架構之八大要素」。本次參訪以 PNB 之法遵實務為例，由高階

主管監督、法遵架構、政策及規範、MIS 及管理報表、監控及評估、

法遵訓練、法遵檢視及配合主管機關要求等八大層面說明如何落實法

遵，並透過與協會成員交流，瞭解法遵人員在當地銀行所扮演之角色

及法遵實務應注意之事項。 

  

 (二) 簡報摘要(有效法遵架構之八大要素) 

   1.高階主管監督： 

    (1)董事會須確認銀行訂有法遵計畫(Compliance Program)；高階主管 

       須確保法遵計畫之執行；法遵長(Chief Compliance Officer)為法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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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之負責人。 

    (2)PNB 之法遵長隸屬於稽核及法遵董事委員會(Board Audit  

       Compliance Committee)，且具獨立性。 

    

  

 

 

 

 

 

  

 

 

 

 

 

 

 

2.法遵架構： 

   (1)PNB 之法遵架構，由下而上分別為各單位法遵主管、高階經營團 

隊、高階經營團隊組成之各委員會、董事會成員所組成之各委員 

     會、董事會、外部顧問及主管機關。 

(2)關於洗錢防制執行之管理架構，PNB 依業務性質，由分行營運管 

      理部門 AML 委員會、菲律賓 AML 委員會、全球 AML 委員會等負 

      責管理。 

   (3)法遵長直接向總經理及董事長報告。 

 

 

3.政策及規範： 

     銀行須依據主管機關公布之規定，如法遵作業手冊(Compliance 

     Manuals)、法遵公告(Compliance Bulletins)及法遵警示(Compliance  

     Alerts)等，更新內部政策及作業規定。(註：2015 年菲律賓央行共發 

     布 136 項法遵公告及 29 項法遵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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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IS 及管理報表： 

  (1) PNB 法遵相關報表分為日報、週報、半月報、月報、季報、半年 

     報及年報，分由不同階層人員運用管理。 

  (2)提供菲律賓央行報表十分繁複，應避免延遲交付或報表錯誤情事發  

     生，以免遭主管機關裁罰。 

 

 

 5.監控及評估： 

  (1)銀行須持續監督及評估法遵計畫，並訂有明確的法遵策略計畫 

    (Strategic Compliance Plan)，目的在於維持及更新既有作業規定，並對 

    銀行重要法遵議題預先規劃行動方案(Proactive Action)。 

  (2)PNB 的 3年法遵策略計畫，內容包含每年應執行之法遵事項及預期達 

     到之目標，以此計畫作為法遵執行之依據。 

 

 6.法遵訓練： 

  (1)透過訓練，使員工瞭解其所經管業務之法規及銀行作業規定。 

  (2)新進員工須參加職前法遵及洗錢防制訓練；既有員工須定期參加法遵 

     及洗錢防制訓練。 

  (3)實務上教育訓練以課堂訓練、測驗及問卷等方式為之。 

 

 7.法遵檢視： 

  (1)PNB 透過銀行內部之法遵部門、風控部門及內部稽核部門，對法遵 

    風險進行獨立檢視，以辨識法遵風險。 

  (2)法遵獨立檢視主要包括以下議題：潛在裁罰風險、過去內外部稽核檢 

    查報告、過去法遵檢視結果、是否配合新規定修訂作業規範、其他(如  

    員工職務異動、作業流程、系統強化、新產品等)。 

  (3)法遵長之職責為降低企業營運風險，避免對銀行商譽造成損害；風控 

    長(Chief Risk Officer)之職責為監控銀行資產負債表所產生之財務風   

    險；總稽核(Chief Audit Executive)之職責為透過檢查，瞭解銀行作業 

    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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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配合主管機關要求： 

  (1)按時提交各項報表。 

  (2)主動參與主管機關或相關組織關於法遵之活動。 

  (3)充分配合主管機關金融監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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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當地大型商業銀行 
 

一、菲律賓金融銀行(Banco De Oro, BDO) 

   (一)背景簡介 

    1. BDO 為菲律賓第一大銀行，在存/放款及多項業務上位居菲律賓市 

      場的龍頭地位。本次會議中 BDO 就目前菲律賓總體經濟概況及新政 

      府政策對金融業的影響作說明，另分享 BDO 的通路及業務發展策略。 

      BDO為 SM 集團的關係企業。 

2.現任 BDO 的 President 及 CEO Mr. Nestor V Tan 亦為銀行公會主 

  席，故本次簡報與菲律賓銀行公會簡報同時進行，Mr. Tan 亦於當 

  日出席及進行會談。 

 

  (二)簡報內容：銀行營運模式個案研討 

    1.總體經濟環境 

     (1)2010 至 2015 年 GDP 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 5.9% 

     (2)海外 OFW 匯款及 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產業外包 

       中心)收入是支持 GDP 成長的動能；OFW近五年的 CAGR為 6.5%， 

       BPO 收入近五年的 CAGR 為 16.3%。2016 年 6 月，OFW 匯入款佔 

       GDP 比重為 9%，BPO 為 7.4%。 

     (3)總人口數為 1 億 200 萬人，平均年齡為 23.5 歲，2015 年人均 

        GDP為美金 2875 元。 

     (4)新總統 Duterte 提出十大經濟成長政策，將加速經濟成長： 

       1).維持與持續現有的宏觀經濟政策 

       2).改革累進稅率及更有效的稅收徵管 

       3).提高競爭力、改善經商環境 

       4).提撥 5% GDP 的年度支出來加速基礎設施建設 

       5).促進農村及其價值鍊發展 

       6).確保土地使用權 

       7).投資人力資源開發 

       8).促進科學、科技和創意美學 

       9).改善社會保障計畫 

      10).加強推動生育和健康生殖法 

   2.產業現況 

    (1)菲律賓目前共有 622 家銀行，其中鄉村銀行 515 家(占總資產比 

       1.7%)、儲蓄銀行 66 家(8.3%)、外商銀行 21 家(8%)、綜合(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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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Universal /Commercial bank) 20 家(82%)。 

    (2)放款 5 年的 CAGR 為 13.4%，存款 5 年的 CAGR 為 12.5%，均呈持 

       續成長態勢。 

   (3)市場中前三大銀行約有 50%市場占有率，外商銀行目前僅為 6%。 

   (4)商業銀行的 NPL ratio 從 2011 年的 2.6%下降到 2016 年 6 月的 

      1.8%；2016 年 6 月的逾放覆蓋率則為 133%。 

   (5)菲律賓目前開放外國銀行可以併購並持有當地銀行最高至 100%的股 

      權、或設立 100%全資子公司及設立全執照的分行。 

   (6) Universal Banks 及 Commercial Banks 最低資本額分別為 49.5 億 

      披索及 24 億披索，最低資本適足率的要求為 10%。 
 

 3.BDO 業務策略 

   (1)BDO 是菲律賓最大的銀行，2016年 9月市值約 90 億美金。 

   (2)全功能的綜合銀行(universal bank，擁有 1081 個營運據點及全國超 

過 3300 台 ATM。 

   (3)為菲律賓最大集團企業 SM 集團的投資事業。 

   (4)1976 年 SM 集團透過併購方式持有 BDO，透過自然的成長及併購策 

      略，BDO 從 1994 年市場的第 19 名到 2009 年躍身成為市場第一名。 

   (5)主要業務策略： 

     1).分散及穩定的收入來源： 

      a.透過分行擴張取得客源。 

b.提升鄉村的存放款需求 

c.增加手續費收入 

BDO 在 2016 年第二季放款成長率為 21%，高於產業平均 18%； 

2016 年第二季 CASA ratio(Current account/Savings account) 為 

69%。2015 年 NII 約占總營業收入的 57%、收續費收入則約為 

19.4%。 

     2).建立營運平台以支持未來成長並布建電子平台策略 

      a.全國目前共有 1081 個分行，透過特定商業區星期六營業及 150  

個位於購物商場中的據點於周末營業，及全國超過 3300 台 ATM  

以及電子通路服務客戶。 

b.Omni Channel：不同通路(如網路銀行、ATM、行動銀行)使用一致 

性的顧客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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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穩健的資產負債管理 

      a.保守的授信及提存政策(2016 年第二季 NPL 1.3%、覆蓋率 153%) 

b.2016 年第二季集團合併基礎 CAR ratio 為 13.1%，Tier 1 ratio  

11.6%，Ç ET1 ratio 11.3% ( Basel III )。 

4.BDO 市場地位 

(1)BDO 總資產約 2 兆 1580 億披索(約 USD 450 億)，市占率 18%；放 

款約 1 兆 3610 億披索(約 USD 283 億)，市占率 22%；存款約 1兆 

7710 億披索(約 USD369 億)，市占率 19%；均為菲律賓排名第一的

銀行。幾乎在多數產品線如匯款、信用卡及投資銀行業務、私人銀行

業務等亦居市場龍頭。 

(2)除菲律賓國內擁有 1081 個分行外，尚有位於台灣、中國、韓國、日 

本、歐洲及北美等 28 個國外據點。 

 

 

二、菲律賓首都銀行(Metropolitan Bank & Trust Company) 

 (一)背景簡介 

   (1)首都銀行為菲律賓第一大銀行，其主要股東為 Ty 家族，為菲律賓       

      第 5 大富豪。 

   (2)本次參訪由該行副總裁(Vice President) Jose Ramon C. Garcia 

      致詞並參與討論，並由相關部門進行簡報討論。 

   (3)參訪內容：菲律賓經濟現狀、新經濟措施、銀行產業最新現狀、外 

      銀在當地現狀、首都銀行簡介。 

 (二)簡報內容： 

(1) 菲律賓經濟現狀 

  1).經濟成長快速，人均年齡為東協區域最年輕，消費及基礎建設支 

     出可望增加。 

  2).OFW(Overseas Filipino Remittance) 持續穩定成長，委外業務 

     (BPM)收入將躍升為另一收入來源。 

  3).菲律賓國家主權具投資等級評等(惠譽信評:BBB-/Positive，穆 

迪:Baa2/Stable， 標準普爾:BBB/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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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經濟措施 

杜特蒂新政府立下 10 點社會經濟要點，希望從內政、經濟各方面 

促進菲律賓的進步。 

 1).繼續維持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貨幣和貿易政策。 

 2).稅制改革和更有效的稅收徵管。 

 3).提高競爭力和營商環境，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 

 4).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年度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5％，PPP 模式 

為關鍵。 

 5).促進對農業和農村企業的生產率及鄉村旅遊價值鏈的發展。 

 6).確保土地使用權的保障，以保障投資及土地管理和所有權人之權 

      益。 

 7).投資於人力資本的發展，包括衛生和教育系統，並匹配技能和培 

      訓。 

 8).促進科學，技術，藝術創作，加強創新和創造能力。 

 9).完善社會保障方案，包括政府的有條件現金轉移計劃。 

 10).加強執行負責任的生育和生殖健康法。 

 

 
 

 (3) 銀行產業最新現狀 

1).菲律賓銀行共有 600 多家，加計類金融機構(5500家以上具有部 

     分銀行功能的機構，如融資公司、當鋪等)共有約 6000 多家，但 

     前三大銀行 BDO(SM group)、Metro Bank 及 BPI(Ayala Group)， 

     即占所有銀行約 50%以上之資產。但因其地形限制及人民消費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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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慣，城鄉銀行及類金融機構(pawnshop)有其存在之必要性，且國 
     內消費持續增長，二線城市也逐漸開發，金融機構授信成長實屬 

     可期。 

2).本地銀行資本結構相當穩健，平均資本適足率可達 16%以上 

 

  

 (4)外銀在當地現況 

 1).2014 年起開放外資銀行可成立 100%持股之子行或分行 

      (Act RA10641)，迄今已有 8 家外資銀行進入菲律賓。 

 2).這 8 家銀行以台資、日資及韓資為主，日韓兩國均為菲律賓主 

      要外資投資國，台灣則是配合主管機關亞洲盃政策。 

 3).外資銀行資產占總銀行資產約 8.7%，依央行規範最高可達 

      31.3%，成長空間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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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首都銀行簡介 

    Metrobank 為菲律賓第二大銀行，境內共有 954 間分行，2,285 台

ATM，海外共 32 間分支機構。截至 2015第 1季 總資產約 USD354 億，

總放款約 USD191 億。Moody’s 及 Fitch 分別給予 Baa2/BBB 投資級信

用評等，與國家主權評等相同。 
 

 
 

 

三、匯豐(菲律賓)銀行(HSBC (Philippines)) 

 

(一)背景簡介 

   (1) HSBC (Philippines)為菲律賓第二大外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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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參訪由該行總裁及 CEO Wick Veloso 致詞及簡報。 

   (3)參訪內容：菲律賓經濟概況、外資銀行在菲律賓的機會、外資銀 

      行在菲律賓的挑戰。 

 

 (二)簡報摘述 

    

   (1)菲律賓經濟概況 

      菲律賓國土共有 7000 多個島嶼，人口約 1 億人，近年 GDP 成

長率約為 6%以上，2016 年第 1季平均達 6.9%，為亞洲地區最高。呂宋

島區域占其 GDP的 70%，且超過一半以上來自大馬尼拉地區(NCR, 

National Capital Region)，就產業而言，政府支出及服務業之成長率最

高，一般家戶消費更隨著 GDP 成長而逐漸增加。 
 

 
 

 
 

   一般家戶對於耐久財如房屋、摩托車等之消費也逐漸增加，相對應

之消費貸款餘額亦同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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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 2035年菲律賓人口將增加 33.6%，約達 1億 3千 5百萬人以上。 

 

 
 

 

(2)外資銀行在菲律賓的機會 

1).零售業務(Retail)：菲律賓除了高 GDP 成長率，中產階級人口 

   大幅增加，加上可支配所得也提高，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勢必增 

   加，外資銀行若能掌握發展零售業務，成長實屬可期。 

  2).企金業務(Corporate)：新政府積極推動基礎建設，如鐵路、捷運、 

     高速公路及機場等，並以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方 

     式招標，估計總金額將占 GDP 5%。一般而言 PPP 專案多由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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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大型集團承包，金額大且天期長的聯貸案件機會增加。 
 

 
 

 (3) 外資銀行在菲律賓的挑戰 

   1).菲律賓已提前適用 Basel III，資本金規範較東協其他國家高。 

   2).雖然零售業務發展潛力大，但受限於群島地形限制，仍有超過 

      36%的地區沒有銀行服務；另外其存借款習慣仍以現金及親友間 

      借貸為主，非都會區銀行滲透率提高有相當難度。 

    

 

 
 

   3).受限於群島地形限制及有限的據點，目前外資銀行仍以企金及資  

      本市場為主要業務，其營業據點多集中於三大主要城市 NCR(大 

      馬尼拉區)、Cebu(宿霧)及 Davao(達沃，民答那峨島第一大城 

      市)，不易跨入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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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法令遵循及洗錢防制規範更趨嚴格，相關成本增加(近 5年，造  

      成利差約下降 30%至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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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台資銀行及舉辦座談會 
  

一、參訪中國信託銀行菲律賓子行 

(一)背景簡介 

    (1)本次由該子行行長蔡文雄簡報及參與討論。 

    (2)參訪主題為：台資銀行在菲律賓當地的經營情況、 菲律賓市場 

       對台資銀行的機會、 菲律賓 GDP 的分析、 當地競爭者的 

       經營情況、 該子行經營模式 

 

(二)簡報概要 

    (1)台資銀行在菲律賓當地的經營情況 

     菲律賓現有 5 家台資銀行，以時間序列來看，最早進入市場的  

     是中國信託(1995)和兆豐國際商銀(1995)，其次為合庫銀行   

    (1999)，3家分屬的經營策略不同，分別為子行、分行，及 OBU 分 

     行。其後於 2014 年菲國政府再次開放外資銀行進入菲國市場， 

     國泰世華銀行和元大銀行於此次開放分別成立分行及子行。 

   

  (2)菲律賓市場對台資銀行的機會 

    1).菲國政府最新公布之 GDP 數據，2016 年第 2 季 GDP 為 7%，全 

       年 GDP 可望達 6.5%以上，菲國快速的經濟成長率，是吸引台資 

       銀行進入的最大誘因。 

   2).菲國 2014 年統計數據顯示：未有借款的人口達總人口 51%、 

      未有儲蓄的人口達總人口 50%，菲國仍有一半以上人口為「未與 

      銀行往來」，銀行之滲透率低，對銀行業來說菲國仍屬可積極開 

      發，深具開發潛力。 

   

  (3)菲律賓 GDP 分析 

    1).將 GDP 的成長分析，主要貢獻為家計消費高、基礎建設        

       基期尚低，不動產投資蓬勃等。 

    2).主要進出口國貿易夥伴為日本、中國、美國。 

    3).菲國投資的亮點，尚包含：菲國由於基礎建設落後，電價 

      (unit/perwatt)為台灣的 2-3 倍，能源產業發展具發展潛力； 

      另，菲國的人力資源低廉、英文普及，也帶領 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產業於菲國相當興盛。 

 

(4)當地競爭者的經營情況 

1).國際性銀行在當地現況，如：Citi Bank 為當地美元清算行，2014  

   年已經將 Citibank Savings 業務出售，降低消費金額業務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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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BC 發展重心為 trade finance 和 private banking 等風險可控及 

   高利潤業務；Standard Chartered Bank 已售出 consumer banking  

   業務予 local bankEastwest Bank(2016 May)，退出當地消費金融市 

   場，Maybank 為分行最多的外資銀行，近年來投入分行擴點，策 

   略為在地化經營。近年來，在當地銀行蓬勃發展之下，國際性銀 

   行的成長率漸趨緩。 

 

 2).菲律賓本地銀行，以 Security Bank 為案例，其不論 ROE 和 

    ROA 表現都在本地銀行中居冠。以策略結盟的方式擴張業務觸 

    角，採企業金融和消費金融並行，並加強跨售業務，營收呈現 

    逐年成長的趨勢。 

(5)中信銀菲律賓子行經營模式 

    1).目前全國有 24 家分行，除呂宋島 Metro Manila 有 14 家分行 

       之外，在其他省分還有 10 家分行，於年底前，預計再增加 2 家 

       他省分行。除一般海外設點的台資銀行著重的企業金融業務， 

       消費金融業務 CTBC 也較為深耕。另該行也從事債券自行買賣 

       及債券仲介業務，後者對象為企業戶及個人。CTBC 之企業金 

融業務以中、大型公司為主，消費金融業務則以本地菲律賓人 

為主要對象。CTBC 認為菲律賓和泰國等若干東協國家不同， 

同文同種華人不多，不能以台商為目標而是菲商。 

     2).參與本地銀行業務要多參與如台商總會、工商聯合會等         

        business associations 以利聯繫同業、客戶及拓展業務。 

 

 

二、邀請兆豐、國泰世華及駐菲律賓經濟文化代表處舉辦座談會 

 (一)背景簡介 

     由兆豐銀行馬尼拉分行林經理榮華、國泰世華銀行馬尼拉分行林 

     經理耿揚、我國駐菲律賓代表處經濟組倪組長克浩等人參與討論。 

 

 (二)討論及簡報內容：菲律賓台資銀行業務開發、實務管理經驗 

   (1)菲律賓金融概況 

     1).人才尋覓不易 

      a.法令遵循主管須為當地人士且為專任，不得兼任，且須報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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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賓央行核准。 

b.風控主管、洗錢防制主管、安全主管均須報經菲律賓央行核准。 

c.合適人才尋覓不易，成本高，須找能配合業務的。 

(2)新設銀行的挑戰 

1).農業及土地改革相關貸款(Agricultural & Agrarian Reforms)訂有 

放款額度： 

可貸資金的 25%須貸放給農漁牧業及鄉村合作社等相關產業， 

      若未達成需就未達成之數繳交千分之 5 罰金，菲律賓央行(BSP)  

      每季會開罰單，據兆豐銀表示一年四次罰金共約 200 萬披索(約 

      折合新臺幣 140 萬元)。 

   2).中小企業及微型企業放款(Micro, Small &Medium  

       Enterprises, SME) 訂有放款額度： 

       披索放款總額的 8%須貸放給中小企業及其中 2%須貸給微型企 

       業，若未達標，菲律賓央行(BSP)按季開罰，據兆豐銀表示一年 

       四次罰金亦約合計 200 萬披索(約折合新台幣 140 萬元)。惟此 

       規定於 2008 年起實施 10 年，預訂於 2018 年結束。 

    3).單一客戶借款限額(Single Borrowing Limit)： 

       係按分行資本金計算，對單一客戶借款限額為資本金的 25%。 

    4).流動性覆蓋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 

       2018 年起應達到 90%，2019 年 100%，現在是觀察期。 

    5).菲律賓的企業和個人並沒有統一編號和身分證號碼，加上並無 

       完善徵信系統，增加徵信困難度。 

    6).預扣所得稅(Withholding tax)： 

       因為臺菲未簽署雙邊租稅協定，日本和菲律賓有簽協定，稅率 

       為 10%，香港和新加坡 12%，臺灣是 20%。 

    7).稅務機關(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 BIR)經常要求補稅： 

       菲律賓稅法規定滯納金為本稅的 25%，利息為本稅按年利率 20% 

       計算，另外還須繳交作業手續費。 

 (3)設立分行經驗分享 

   1).設立商業銀行分行除資本金 20 億披索(約折合新台幣 14 億 

元)，據國泰世華銀行表示尚需繳納以下規費： 

   a.菲律賓央行 (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 BSP):繳交 2,500  

萬披索(約折合新台幣 1,7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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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繳交資本金的 1%，以最低資本金要求 20 億披索計算，需繳 2,000 

萬披索(約折合新臺幣 1,400 萬元)。 

 c.市政府：繳交 200 萬披索(約折合新臺幣 140 萬元)。 

 d.菲律賓銀行公會：入會費 1,000 萬披索(約折合新臺幣 700 萬 

   元)。 

 e.票據清算系統：加入須買一股股份，一股約 1,600 萬披索(約折 

   合新臺幣 1,120 萬元)。 

  2).法定報表要求嚴格 

     菲律賓主管機關要求法定報表種類繁多，計有日報、週報、雙週 

     報、月報、季報、半年報，年報，舉例來說，菲律賓央行(BSP) 

     每日要求繳交日報就有 13 張，且有錯誤就會立即裁罰，收到罰 

     單頻率極高，作業風險高。 

 

 (4)菲律賓台商概況 

   1).外商准入門檻很低，設立公司資本 25 萬美金，零售業較高為 250 

      萬美元。 

   2).在菲台商約有 500 多家，約 6000 人。 

   3).在菲台商主要產業: 

    a.電子業：最大的台商是金寶。 

b.節電業：菲律賓電價高昂，約為台灣的 3 倍，故節電設備有商 

機，另外多家台商，例如：中美晶、碩禾在菲蓋發電廠。 

c.消費品(服務業) ：7-11 在菲目前為超商占有率第一。 

4).台商主要銷售對象：外銷為主例如：金寶、東隆五金、飛雁成衣 

等，內銷為主例如：水龍頭大王。 

5).在菲台商主要分布地區：主要集中在大馬尼拉區域。 

 

 (5)對本會建議： 

    各銀行受菲律賓農業及土地改革相關貸款及中小企業及微型企業 

    放款規定而受裁罰，係因為了減少授信風險，並非故意違反當地法  

    令。請本會勿因該等受罰款情形，而誤解銀行不願意遵守當地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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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訪當地企業及協會 
 

 一 、菲律賓 SM 集團 

  

(一)參訪摘述: 

   SM 集團為菲律賓最大的集團企業，主要投資於零售市場、銀行

及不動產等三大事業體系。本次就 SMIC(SM Investments corp.)及旗

下的不動產事業 SM PRIME 做分享，介紹主要經營的業務種類及獲

利來源。 

 

 (二)簡報概述(SM Prime 及 SMIC 公司介紹) 

   (1). SM Prime 

     1.SM Prime 總市值約美金 167 億元，是菲律賓最大的上市房地 

       產開發商。旗下共分為購物商場、住宅、商業不動產以及飯店 

       與會議中心四大事業體系，獲利主要來自於購物商場事業群， 

       約占總營收的 60%，其餘 34%為住宅事業，而商業不動產及飯店 

       則各約占 3%。 

     2.占營收比重最大的購物商場事業群，目前在菲律賓有 58 個購 

       物商場，於中國則有 6 個，集團仍持續於菲律賓及中國開拓新 

       的購物商場據點。 

    3.目前是大馬尼拉地區領導的公寓開發商，在馬尼拉及其他地區仍 

      有大量的土地庫存以供開發。另有兩個大型的旅遊觀光開發計畫 

      案進行中。 

    4.商用不動產事業主要係提供目前菲律賓正蓬勃發展的BPO 產業 

      使用，將持續開發並增加新的建設。 

    5.飯店及會議中心事業群目前則擁有 6 間飯店超過 1500 個房 

      間，以及四個會議中心。 

 

  (2) SMIC 公司 

    1.SM 集團為菲律賓目前最大的集團企業，集團總裁施至成先生為 

      華人背景，主要投資於零售市場、銀行及不動產等三大事業體 

      系，旗下的銀行共包含持有 BDO 44%的股權以及 China Bank 

      Corp.20%的股權。 

    2.零售事業是該集團主要獲利來源，零售產品主要分為食物及非食 

      物兩大事業線。除在大馬尼拉地區外，亦積極發展全國的其他據 

      點，另透過與其他策略夥伴的合作及購物商場的綜效，提供大量 

      且分散零售策略來提高營收成長率及獲利性。 

     3.銀行事業除 BDO 外，SM 集團亦投資於 China Bank，這家銀 

       行前身為證券公司，主要係提供股權相關的交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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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動產事業群主要成長動力在於購物商場及住宅不動產。 
 

 

 二、 宏碁(菲律賓)公司 

 (一) 參訪摘述: 

     本次參訪主題為：菲律賓消費者財務模式─依據宏碁經驗，由該 

     公司董事總經理 Mr. Manuel Wong 及該公司相關同仁進行簡報與 

     討論。 

 

 (二)簡報概述 

   (1)宏碁（菲律賓）公司概況： 

     1.Acer Philippines, Inc.成立於 2003 年，主要營業項目為品牌 

資訊及產品行銷，目前員工人數約 200 人，大部份為菲律賓當 

地員工。 

 2.宏碁在菲律賓經營 10 多年，其筆電(Notebook)市占率約在 

25-35%，長達 10 年穩居龍頭；另個人電腦(PC)市占率亦約在 

25-30 %，於 2009~2015 年間居個人電腦市場龍頭。 

 3.宏碁(菲律賓)之營運模式採 two-tiers，宏碁係透過 distributors 銷 

   售予 reseller 後，再將產品賣給最終消費者，故宏碁並不直接銷 

   售予一般消費者。主要 distributor 有 6 家，具有長達 8 年以上 

   之合作關係。 

 4.行銷策略主要藉由促銷活動、廣告、設立 concept stores 以及 

 駐店人員(promotors)促銷等。 

 5.宏碁(菲律賓)董事總經理(Managing Director) Manuel Wong 表 

示，宏碁能在菲律賓有卓越的市占表現，主要來自於多年深耕地 

方市場和對當地消費者需求的了解。此外，透過持續地推出創新 

的產品、和打造符合當地需求的產品組合、加上深厚的通路夥伴 

合作默契與成功的行銷策略，成就宏碁各式產品在菲律賓市場的 

銷售成績。 

6.主要銷售地區為馬尼拉都會區、宿霧(Cebu)及達沃(Davao)。 

 

(2)菲律賓消費者財務模式─依據宏碁經驗： 

 1.菲律賓之零售市場概況： 

1).依據 2016 年 Global Retail Development Index 研究報告， 

零售業在開發中市場將繼續成長，其中菲律賓排名第 16 名， 

主因隨著外包產業(outsourcing industry)之發展將有利於菲律 

賓的經濟增長，亦使零售業的長期前景持續樂觀。 

2).菲律賓人口超過 1 億 1 百 萬人，使 2015 年零售業銷售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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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美金 1,340 億元，且較前一年成長約 13%。 

3).大型的零售業開發商計劃將於 2020 年前，投資約美金 1 億 

元。 

4).零售業成長之主要原因為勞工階層的消費，約占 40%。 

5).菲律賓之零售業網上購物比例僅占約 1%，主要係人們喜歡看 

到真實商品再購買，故電子商務或網路購物仍不流行。 

6).消費者喜歡購買小包裝的商品(Sachet pack)，主要係其單價 

低、負擔少。 

7).主要促銷旺季為第 2 季及第 4 季。 

  2.菲律賓 IT 市場概況： 

1).個人電腦整體市場(Total Available Market)於 2016 年上半 

年成長約 8%。 

2).預估 2016 年 IT 支出將達美金 71 億元，較 2015 年成長約 

8.8%。 

3).IT 支出成長主因為消費者支出、政府支出、雲端企業、大數 

   據分析平台、IT的 BPO (企業業流程外包)、中小企業及大型 

   企業之拓展。 

4).菲律賓個人電腦(PC)銷售地區別，主要有馬尼拉都會區(約 

54%)、呂宋島北部(約 12%)、民答那峨(約 11%)、呂宋島南 

部(約 8%)等。 

5).菲律賓個人電腦(PC)銷售通路，以實體店面(約占 84%)為主。 

 3.消費者購物特性： 

1).消費者支付方式主要以現金為主，僅有 5%的菲律賓人擁有信 

用卡。 

2).較少使用信用卡之主要原因為：信任問題、高利率(1%/每 

   月)、實體店面為主要銷售通路且電子商務並不普及。 

3).消費者購買 PC 之支出，60%以現金支付，40%以信用卡分期支 

付。另外，有些店家會提供購物者小額貸款，或由微型金融公 

司提供信貸。 

 

三、菲律賓工商聯合會(Philippin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一)參訪摘述: 

    (1).菲律賓工商聯合會(PCCI)概況：由 PCCI 理事長 Mr. George T.  

       Barcelon 簡介 PCCI 之沿革及其目前活動概況，另播映菲律賓 

       經濟發展介紹及 PCCI 活動紀錄片。 

    (2).與 PCCI 理事長、主席及其金融業相關會員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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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參訪內容 

    (1)菲律賓工商聯合會(PCCI)概況： 

1).菲律賓工商聯合會(PCCI)最早之歷史可追朔至西班牙統治 

時期之 1800 年代初期，1978 年 7 月在合併菲律賓商業 

總會(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Philippines, CCP)及菲 

律賓工業總會(Philippine Chamber of Industries, PCI)後，正 

式成立 PCCI，於 1978 年 12 月 7日舉行之第 4 屆菲律 

賓企業研討會時，菲律賓政府發布 780 號總統函，認定 

PCCI 為代表菲律賓企業唯一之發聲團體。 

   2).目前 PCCI 已是菲國最大的商業團體，擁有超過 2 萬多名 

的會員和 130 多個分會，任何在菲律賓註冊及營運之企 

業皆可申請加入並成為會員。 

(2)與 PCCI 理事長、主席及其金融業相關會員意見交流： 

由於本參訪團成員多為與銀行業相關人員，故 PCCI 亦安排 

菲國 39金融業相關會員與會會談，提供臺灣銀行同業在菲律 

賓營運方向及應注意事項等之寶貴意見，會中菲律賓銀行從業 

人員協會(BAIPHIL)理事長 MS. Liza L. Ortiz 亦表示該協會 

提供許多相關訓練課程，如臺灣金融同業有需求，可加入該協 

會並取得相關協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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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心得建議: 

目前政府正推動南向政策，因此我國銀行也正評估如何進如東南亞相

關策略，而菲律賓原限制外資銀行進入該國，至 2014 年再次開放外

資銀行進入，是目前東南亞各國中，少數仍開放外資銀行進入當地的

國家，在考慮設立海外據點時，建議宜考量下列意見: 

 

一、應考量銀行本身專長利基，避免本國銀行相互競爭 

    菲律賓約有 1 億人口，每年經濟成長率約 6%，但其經濟成長來

源主要為 OFW(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匯款及 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亦即銀行業能大幅成長的業務在於提供當地消

費金融服務。菲律賓約有 622 家以上銀行(包括綜合銀行、商業銀行、

儲蓄銀行及鄉村銀行等)，而外資銀行在當地的業務，受限於分行家

數，主要係發展企業金融及資本市場交易，對於菲律賓 GDP 成長所

能帶來消費金融業務量擴增可能有限。 

    目前本國銀行在當地設有 2家子行(中信子行有 24家分行，元大

子行有 3 家分行)及 3 家分行(兆豐、合庫及國泰)，另有 2 家分行已

獲准籌設中，將共有 7 家本國銀行在當地營業(占外銀在菲律賓家數

接近三分之一)；惟大部分本國銀行在當地分行多以台商企業融資服

務為主，而當地台商僅約 500 多家，後續進入的本國銀行，若未能開

發當地企業或消費金融，或在未來基礎建設融資中找到利基，而落入

與現有台資銀行爭奪現有的台商客源，恐產生本國銀行相互競爭。 

 

 

二、應瞭解當地法規及相關法遵成本 

   在菲律賓經營銀行業務的法遵成本逐漸增高，除菲律賓央行監理

規定及稅務機關賦稅規定外，為協助農業及中小型企業取得融資，菲

律賓國會通過銀行對「農業及土地改革相關貸款」及「中小企業及微

型企業」的最低放款比率，均每季審查，未達規定者，每季須處罰款。 

   在參訪時，本國銀行在菲律賓分行、主要外資銀行及當地大型銀

行均對「農業及土地改革相關貸款」及「中小企業及微型企業」放款

表示，這類放款風險偏高，未大量承作該類放款，而難以達到目標，

致經常受菲律賓央行罰款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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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菲律賓對同一人及同一關係人授信限額計算規定，並非以母行

資本額為計算基準，而係以分行資本額計算，台資銀行較難自行擴展

大型企業融資。 

 

    三、加強與當地金融主管機關交流 

        在參訪菲律賓央行時，接待本次參訪團的央行官員，多位曾至我  

    國參訪及參加金融研訓院舉辦的亞洲監理官會議，對本會及我國銀行 

    有相當瞭解，也對參訪團相當友善。將來仍應持續透過金融周邊單位 

    邀請當地主管機關來訪，俾本國銀行申設海外分機構程序更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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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組別. 姓名 機構名稱 職稱 

團長 盧陽正 台灣金融研訓院 副院長 

副團長 許誠佳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專門委員 

1 何怡萱 永豐商業銀行 業務協理 

1 施穎華 臺灣銀行 領組 

1 陳化明 第一銀行 經理 

1 蔡淑芬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經理 

2 陳敦敏 土地銀行 副理 

2 林書賢 第一銀行 經理 

2 陳建宇 華南商業銀行 中級資深專員 

2 張灝 國泰世華銀行 經理 

2 劉珮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資深協理 

3 楊志明 臺灣銀行 中級襄理 

3 王仁頌 第一銀行 副理 

3 劉光武 彰化銀行 經理 

3 花祺雅 國泰世華銀行 經理 

3 陳柳芬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業務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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